
陕 西 省 财 政 厅

陕财办采函〔2023〕14 号

陕西省财政厅关于省级预算单位
全面推行政府采购项目电子化交易的通知

省级各部门、单位，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政府采购供应商：

为贯彻落实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精神，加快实施我省“互

联网+政府采购”工作，提高政府采购效率和透明度，不断优化

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根据省级政府采购项目电子化交易平台试点

应用的实际情况，经研究，决定在省级预算单位全面推广政府采

购项目电子化交易，实现政府采购全流程电子化。现就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项目范围

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政府采购项目原则上全部通过陕西省

政府采购电子化交易平台实施（涉密项目除外）。

二、时间安排

2023 年 7 月 1 日起，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省级政府采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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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均应通过政府采购电子化交易平台组织实施（7月 1日前已发

布采购公告的项目可以继续通过线下交易方式组织实施），因特

殊原因暂不适宜应用电子化交易平台的政府采购项目，经主管预

算单位同意，报省财政厅备案后，可通过线下交易方式组织实施。

三、CA 办理

目前，电子化交易平台共有 5家 CA 厂商为政府采购参与主

体提供身份认证工作，各参与主体可以根据各 CA 厂商的报价和

服务自主选择 1家 CA 厂商办理。同时，各采购代理机构要在采

购公告中提醒有关供应商及时办理 CA。

四、职责分工

（一）省级预算单位应熟练掌握政府采购电子化交易平台线

上交易操作方法，规范完成录入政府采购需求、备案与下达实施

计划、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编制采购需求、确认采购文件、确认

中标（成交）结果、签订合同等在线操作流程。

（二）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应按照电子化交易相关要求，熟练

掌握电子化交易平台中各参与主体的操作流程，严格按照电子化

交易平台的硬件标准做好相关硬件配置，建立健全政府采购项目

电子化交易应急机制，积极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应急预案，确保

政府采购电子化交易顺利开展。

（三）政府采购供应商应熟悉掌握政府采购电子化交易平台

操作流程。完成相关账号注册，申领和使用 CA，下载投标客户

端，通过线上完成投标文件编制、线上投标及线上开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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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关工作要求

（一）压实工作责任。全面推广政府采购项目电子化交易是

提升政府采购效率与质量，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各单位要

高度重视推进政府采购项目电子化交易工作，加强组织领导，明

确责任分工，推动工作落实。采购人要切实履行好政府采购主体

责任，积极推进政府采购项目线上交易工作。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潜在供应商、评审专家要加快适应政府采购项目电子化交易流程

和要求，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参与。

（二）加强组织领导。省级各预算单位要做好政府采购项目

电子化交易的各项准备工作，明确专人负责此项工作，确保各项

工作稳步推进。各代理机构应高度重视推广应用工作，安排业务

经办人认真学习交易系统操作流程，做好电子化交易平台运行各

项准备工作，为省级预算单位全面推广政府采购项目电子化交易

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强化措施落实。各政府采购当事人要按照《政府采购

项目电子化交易规则》的要求，全面排查内控管理、人员配备、

设施设备、系统操作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及时做好调整优化，确

保政府采购项目电子化交易各流程衔接顺畅。

（四）加强监督检查。省财政厅将定期对省级政府采购项目

通过政府采购电子化交易平台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对于采购人、

代理机构未按本通知要求通过电子化交易平台实施的，我厅将采

取通报、约谈、上门督导等方式责令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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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做好跟踪服务。省财政厅积极协调软件公司做好各项

技术支持服务，对政府采购项目电子化交易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

题，软件公司将及时进行处理。同时，我厅对政府采购各参与主

体意见和建议进行汇总，不断对电子化交易平台进行优化完善。

陕西省财政厅

2023 年 6 月 30 日

(此件主动公开)


